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名称：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广夏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办公楼

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办公楼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３９７５７７９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

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在银广夏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在银广夏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银广夏重整的结果。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

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宁东铁路、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

人、本公司、公司

指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ＳＴ

广夏、银广夏 指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治区国资委 指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夏国投 指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神华宁煤 指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资产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 指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能源铝业 指 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 指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神华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银川中院 指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整计划》 指 银川中院批准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民事裁定书》（

２－４

） 指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

２－８

） 指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８

号《民事裁定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根据银川中院裁定及《重整计划》，宁东铁路从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受让出资

人调整的股份，受让完成后，宁东铁路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３５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办公楼

注册资本：

３３．３

亿元（新增资

３．３

亿元暂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法定代表人：鲍金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５４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０１０４７１５０１９５４９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０１０９７１５０１９５４９

经营范围：铁路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仓储和物流、机电和车辆维修、酒店管理（以上经营范围需经审批

和许可的，凭审批手续和许可证经营），酒店、住宿、餐饮、娱乐（限分支机构经营）。

（二）主要业务及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宁东铁路主要从事国家级能源基地

─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地方铁路建设和运营管理、仓储和物流服务等

业务。

根据信永中和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ＹＣＡ１１９８

号审计报告，宁东铁路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数）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０４６

，

６４３

，

２０４．８１ ３

，

６５９

，

７９６

，

０３８．５１ ２

，

９４８

，

８５８

，

９６５．９５

负债总额

７６６

，

８８８

，

９７６．６１ ４４０

，

７９０

，

５８１．５０ ２００

，

５０５

，

８００．９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２７９

，

７５４

，

２２８．２０ ３

，

２１９

，

００５

，

４５７．０１ ２

，

７４８

，

３５３

，

１６５．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３

，

２７９

，

７５４

，

２２８．２０ ３

，

２１９

，

００５

，

４５７．０１ ２

，

７４８

，

３５３

，

１６５．０５

资产负债率（

％

）

１８．９５％ １２．０４％ ６．８０％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００

，

０６９

，

８１２．７５ ５７３

，

２５９

，

３０６．９０ ４２４

，

３６２

，

１５７．４７

营业利润

３０３

，

５０６

，

９１２．８９ １９６

，

００１

，

１７６．８６ ４１

，

９７３

，

２６５．０８

利润总额

２９１

，

２８７

，

３００．０３ １９３

，

４３３

，

８７０．７１ ４０

，

８４７

，

９６４．５３

净利润

２２１

，

０４０

，

９３９．６７ １６２

，

４６０

，

７９１．７１ ２１

，

９３６

，

７８５．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２１

，

０４０

，

９３９．６７ １６２

，

４６０

，

７９１．７１ ２１

，

９３６

，

７８５．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８０％ ５．４４％ ０．８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一）股权结构

１

、关于增资导致的股权变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宁东铁路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同比例增

资议案，各股东以现金方式按原出资额的

１１％

即

３．３

亿元同比例增资。由于其他股东放弃认购，所以全部由宁

夏国投认购。增资后宁东铁路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３．３

亿元，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

１

）宁东铁路增资前的股权结构图：

（

２

）宁东铁路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图：

２

、关于股权转让导致的股权变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宁东铁路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股权转让

议案，神华宁煤、中国神华同意将其持有的宁东铁路部分股权转让给宁夏国投及其全资子公司，转让后神华

集团及中国神华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

５％

。

转让后，宁东铁路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由于目前神华集团、神华宁煤及中国神华暂未与宁夏国投确定最终的股权比例，故上图不能确定最终

相关各方的持股比例；同时，由于上述股权转让需要相关各方履行相关的决策审批程序，故是否获得最终审

批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宁东铁路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宁夏国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治区国资委，股权未完成过户前，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依然为神华宁煤。

认定自治区国资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理由如下：

１

、 目前宁东铁路已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会议一致同意宁夏国投受让神华宁煤所持宁东铁路股权，受让

完成后，宁夏国投持有宁东铁路的股权比例将不低于

４９．５％

，成为宁东铁路的控股股东。

２

、 根据宁煤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出具的托管函，为了推进宁东铁路借壳上市进程，在完成股权转让前，

将宁煤集团持有的宁东铁路相关股权托管给宁夏国投，由宁夏国投行使在宁东铁路的股东权利。

故根据上述事宜可以认定自治区国资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１

、自治区国资委介绍

自治区国资委系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其主要职责为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

权，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对所监管企业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强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指导所监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推

进所监管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参与指导所监管企业直接融资工作；推动国有

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自治区国资委的监管范围是纳入自治区财政预算管理的区属企业的国有资

产。

２

、神华宁煤介绍

企业名称：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银川市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银川市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俭

注册资本（元）：

１０

，

０３０

，

４６６

，

４０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１５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９６０２７３５９７２９２７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０１８１７３５９７２９２７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煤炭销售、煤炭制品及深加工、进出口业务、对外经济合作、化工建材、物资供

销、房屋租赁、农林开发。（以下范围由分公司凭经营审批的许可和资质经营）煤炭开采、矿井建设、煤田灭

火、供水、供电、物业管理、汽车运输、矿山救护、机械制造、餐饮、住宿。

神华宁煤共有二级生产经营单位

４４

个，其中煤炭生产单位

１５

个，洗煤厂

３

个，矿井建设筹建单位

７

个，其

他单位

１９

个。整个集团现有从业人员

５

万余人，经营范围涉及煤炭开采及洗选、煤炭深加工、煤化工、电力、房

地产开发等。目前煤炭生产能力达到

６

，

０００

万吨

／

年，生产在建规模超过了

１

亿吨。

２０１１

年度，神华宁煤完成原

煤产量

７

，

０１３

万吨，销售商品煤

６

，

６２０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１

亿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第一大股东下属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第一大股东神华宁煤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主要关联企业及

主营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资产经营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咨询服务

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房屋租赁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灵州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矿井建筑安装

宁夏保能煤田灭火工程有限公司 煤田灭火工程

天长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民爆器材制品生产、加工、销售

宁夏石嘴山兴达工贸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商贸、餐饮、住宿服务

太西炭基工业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销售、粉煤灰新型（环保）材料，碳素制品的生产、销售、热力

供应，碳化硅的生产、加工、销售

宁夏太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制造

红石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筹建

宁夏灵信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活性炭生产 销售 煤炭深加工

宁夏磁窑堡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销售、汽车运输、餐饮住宿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安装工程

宁夏太阳神大酒店有限公司 涉外旅游饭店的经营管理等

宁夏石炭井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

神华宁煤集团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筹建

内蒙古维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前期筹建

宁夏宁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的生产、销售；粉煤灰综合利用；电厂、煤矿的筹建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及物流服务

中联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焦炭、机械设备、化工轻工材料

北京宁夏大厦 住宿、餐饮、批发零售

太中银铁路有限公司 太中铁路建设和客货运输

宁夏安泰新能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煤层气发电、销售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销售

杭州梅苑股份有限公司 宾馆、旅游、餐饮及有关服务

海原县农村信用社 办理存款、贷款、票据贴现、个人储蓄

北京杰斯菲克气化技术有限公司 研究与开发煤气化技术

宁夏银行 信贷、担保等金融业务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和城镇供水、污水处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和参股企业及主营业务

宁东铁路拥有全资子公司宁东铁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因该公司难以申请

到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自

２００９

年成立以来一直未开展业务，宁东铁路拟注销该公司。

另外，宁东铁路参股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为

１．７

亿元，持股比例

１．５６％

。太中银铁路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８．８１５９

亿元，主营业务为太中银铁路的建设和客货运输。目前宁东铁路拟中止对太中

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行政处罚的说明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已出具相关书面文件，声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任何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职务

１

鲍金全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事长

２

邹嘉宏 男 中国 银川 否 副董事长

３

樊永宁 男 中国 银川 否 副董事长

４

柏 青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事、总经理

５

孟 虎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事、副总经理

６

段喜民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 事

７

赵明杰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 事

８

王 青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 事

９

韩鹏飞 男 中国 银川 否 董 事

１０

胡雪梅 女 中国 北京 否 董 事

１１

张建勋 男 中国 银川 否 职工董事

１２

辛万社 男 中国 银川 否 监事会主席

１３

王春霞 女 中国 银川 否 监 事

１４

王孝志 男 中国 北京 否 监 事

１５

王军朝 男 中国 银川 否 职工监事

１６

邹 浩 男 中国 银川 否 职工监事

１７

李银山 男 中国 银川 否 副总经理

１８

代 钢 男 中国 银川 否 总会计师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第一大股东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公司及第一大股东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

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决定与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公司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之后，可以取得一个新的资本平台，有利于本公

司通过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做大做强现有主业，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本公司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之后，将积极配合管理人执行《重整计划》及后续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通过对银广夏的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解决银广夏当前的财务困境，优化业务结构，增

强运营能力、持续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恢复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功能，有利于银广夏的长远持续发展，符

合银广夏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程序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中院作出（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了《重整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本公司受让银广夏股东让

渡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本公司受让银广夏股东让渡

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管理人收到银川中院作出的（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本公司

受让银广夏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自治区国资委出具宁国资发【

２０１２

】

３

号文件《关于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广

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让渡股份的批复》，同意本公司受让银广夏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银广夏全体股东共计让渡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让渡的股份由重组方受让。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及《司法过

户表》，划转情况如下：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将银广夏股东按比例让渡股份中的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股过户至银广夏

重整专用账户，因有

５

个股东账户（

５

个股东账户具体情况见“本节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

（二）资产的

交付状态及过户移交”所示）共计

１７

，

５２７

，

３３１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或账户受到限制等原因暂不能过户，

管理人正在积极协调解决相关事宜。

银川中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中的全部银广夏股票扣划

至本公司名下。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银广夏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股股份，占银广夏现有总股本的

１２．０８％

，

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

管理人将剩余的

１７

，

５２７

，

３３１

股股份划转至本公司账户后，本公司将持有银广夏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未

计入本公司未来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增持的股份），占银广夏现有总股本的

１４．６４％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银广夏重整和法院裁定的相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申请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银广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为由，向银川中院申请对银广夏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银广夏收到银川中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产字第

２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北京九知行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银广夏的重整申请，并指定了公司清算组担任银广夏的管理人，公司被裁定进

入重整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管理人向银川中院申请批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中院作出（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重整计

划》相关内容详见银广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相关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管理人收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

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中的全部银广夏股票扣划至本公司名下； 冻结未过户至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的

５

个股

东账户共计

１７

，

５２７

，

３３１

股股份。

（二）资产的交付状态及过户移交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管理人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将广夏 （银川）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股过户至本公司账

户。

因有

５

个股东账户共计

１７

，

５２７

，

３３１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 质押或账户受到限制等原因暂无法过户到银广

夏重整专用账户，管理人暂无法将上述

１７

，

５２７

，

３３１

股股份过户到本公司账户。《民事裁定书》（

２－８

）已裁定冻

结未过户至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的

５

个股东账户共计

１７

，

５２７

，

３３１

股股份， 具体是： 浙江长今实业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 （股东代码

０８００１２１２１０

）、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５６

，

５２７

股 （股东代码

ＤＤＤ５５００００６

）、北京南方联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５

，

９４９

股（股东代码

００５０６６０３４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２００

股（股东代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２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２

，

３８８

股（股东代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０８

）。

实际冻结情况如下：因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持股票为实物股票，且该实物股票已被质

押，中登公司的系统不能拆分冻结，故银川中院修改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持有银广夏的全部股票即

４７１

，

０６４

股全部冻结；因证券公司的信用账户不能冻结，对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２００

股、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３８８

股本

次不予冻结；对于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北京南方联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５

，

９４９

股，已予以

冻结。

三、股份转让限制或承诺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管理人本次划转至本公司账户的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股银广夏股份中

１５２

，

７４１

股为限售流通股，占本次划转总数的

０．１８％

，分别来自以下股东：

股东名称 调整数量（股）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份性质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５００ ７４．９６％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浙江华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２４１ ２１．１１％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林麟华

３

，

０００ １．９６％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游奕贤

３

，

０００ １．９６％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管理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持有的标的股份只能用于特定目的，即只能严格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予以处

置。在持有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期间，管理人并非标的股份的实际权利人，故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

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本公司受让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后，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受让的股份自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过户给本公司账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

根据银川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本公司受让股份须依照管理人的要求按时提供

３．２

亿元资金。

二、 资金来源

本次受让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

三、 支付方式

本公司已向管理人账户足额支付

３．２

亿元现金。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管理人将未过户至银广夏重整专用账户的

１７

，

５２７

，

３３１

股银广夏股份划尽快转至

本公司名下。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参与银广夏重大资产重组，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银广夏注入净资产

评估值不低于

４０

亿元的优质资产，使银广夏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若今后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仍旧处于停顿状态。若后续通过参与重大资产重组，向银广

夏注入铁路运输业务与资产，则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调整为铁路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仓储和物流服务

等。

三、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负债的处置或其他类似重大决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启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程序，恢复上市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鉴于银广夏董事会、监事会任届早已到期，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要求尽快完成换届工作，新一届董事、监事的产生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办理，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本公司与银广夏其他股东之间就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五、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调整、修订，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关程序。

六、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的重组进程，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当地

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对银广夏职工妥善安置，维护职工的就业、医疗、保险等合法权益。

七、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暂无对银广夏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若以后拟对分红政策进行调整，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按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严格遵照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治理

结构的要求，根据后续业务发展的需要，提议对上市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设置。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系本公司参与银广夏重整而取得银广夏的权益。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成为银广

夏第一大股东。根据本公司出具的“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函，本公司将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

方面与银广夏保持独立，内容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

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诺人之间完全独立。

３

、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１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２

、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人占用的情形。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人。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２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户。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兼职。

４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５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

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

能力。

２

、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３

、保证承诺人及其全资、控股公司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４

、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同业竞争及相关解决措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前和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采取的承诺和措施

为避免将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

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对其他控股、实际控制的

企业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承诺。本公司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２

、在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本公司承诺，将按规定进行回

避，不参与表决。

３

、如上市公司认定本公司或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

竞争，则本公司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上市公司进一

步提出受让请求，则本公司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

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４

、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

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本公司披露的主营业务调整计划和资产

重组计划（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后续计划”相关内容），若上述计划得以实施，将可能构成本公司及本公司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和措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针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已承诺：

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

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

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银广夏及其

子公司进行合计金额高于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银广夏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

易（前述交易已按累计金额计算）。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银广夏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的安排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

的银广夏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类似的安排。

四、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以外，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对银广夏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银广夏股票最近一次停牌之日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前

６

个月内（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不存在买卖银广夏上市挂牌交易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银广夏股票最近一次停牌之日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前

６

个月内（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存在部分人员买卖银广夏上市挂牌交易股

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本公司副董事长邹嘉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买入

＊ＳＴ

广夏股票

１

，

０００

股，买入价

５．５

元

／

股，重整过程中已

让渡

１２０

股，目前股票余额为

８８０

股。

邹嘉宏已郑重承诺：本人在银广夏最近一次停牌日前，没有参与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收购

的任何工作，因此对上述事宜的具体方案、项目进展和其他相关信息没有了解。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

有关上述事宜的内幕信息。本人自愿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将上述交易

＊ＳＴ

广夏股票已获得的收益全额上交给

＊ＳＴ

广夏。

银广夏管理人经核查，宁东铁路副董事长邹嘉宏先生，在银广夏最近一次停牌日前，没有参与宁东铁路

本次受让银广夏股票的任何工作，对上述事宜的具体方案、项目进展和其他相关信息没有了解。故此人不属

于内幕知情人，其所购买银广夏股票行为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行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及经办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银广夏股票最近一次停牌之日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前

６

个月内（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信永中和及其经办人员不存在买卖银广夏上市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根据信永中和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ＹＣＡ１１９８

号审计报告， 宁东铁路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４３

，

１２８

，

２１３．５８ １４６

，

１８３

，

４０５．３５ ２２７

，

３０７

，

５２０．２８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３９

，

２５７

，

９３３．９０ ３４

，

４７０

，

２６１．４０ ２５

，

５２２

，

８３８．６０

预付款项

１１８

，

４６０

，

６３４．８１ １４８

，

１２３

，

８２８．１９ １３６

，

０７３

，

８２３．６３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１

，

８５９

，

７１７．２０ ３９４

，

４６８．０５ ８１２

，

９６０．４９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３５

，

７３８

，

８３１．４７ １１

，

２３４

，

４２４．７１ １８

，

００６

，

８１１．６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 ４

，

４００．００ －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８

，

４４５

，

３３０．９６ ３４０

，

４１０

，

７８７．７０ ４０７

，

７２３

，

９５４．６０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１

，

２４１

，

７２７．０９ １１

，

８３９

，

８７４．２９ －

固定资产

２

，

３２８

，

８３８

，

２５４．９７ １

，

６０４

，

０３１

，

９７２．８２ ９２５

，

６６４

，

８５５．７４

在建工程

９１５

，

５１０

，

５８０．６７ １

，

１５０

，

２１９

，

３７４．０８ １

，

２３７

，

１４２

，

９９４．２３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３７６

，

８４３

，

１０２．１８ ３７９

，

０３４

，

０８０．５５ ３７８

，

１９１

，

２８６．７１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７６４

，

２０８．９４ ４

，

２５９

，

９４９．０７ １３５

，

８７４．６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８０８

，

１９７

，

８７３．８５ ３

，

３１９

，

３８５

，

２５０．８１ ２

，

５４１

，

１３５

，

０１１．３５

资产总计

４

，

０４６

，

６４３

，

２０４．８１ ３

，

６５９

，

７９６

，

０３８．５１ ２

，

９４８

，

８５８

，

９６５．９５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１０４

，

８０３

，

４３０．５６ ８２

，

４４２

，

７６８．０９ １０６

，

８８６

，

４１０．３０

预收款项

１８

，

５６７

，

６３３．８５ ８

，

０３４

，

９３８．１２ ９７２

，

６９５．５４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６９９

，

６０９．２４ ２

，

５８９

，

９１０．３３ １

，

６８７

，

３０９．４５

应交税费

４５

，

９８０

，

４１３．４９ ２７

，

５３０

，

１９０．７８ １８

，

１７９

，

１５３．００

应付利息

－ － －

应付股利

１６０

，

２９２

，

１６８．４８ － －

其他应付款

３４

，

５４５

，

７２０．９９ ５０

，

１９２

，

７７４．１８ ７２

，

７８０

，

２３２．６１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６６

，

８８８

，

９７６．６１ １７０

，

７９０

，

５８１．５０ ２００

，

５０５

，

８００．９０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负 债 合 计

７６６

，

８８８

，

９７６．６１ ４４０

，

７９０

，

５８１．５０ ２００

，

５０５

，

８００．９０

股东权益：

股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９２

，

０４７

，

４３５．６７

资本公积

２３８

，

９３５．９２ ２３８

，

９３５．９２ －

减：库存股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４４

，

１０２

，

５５０．２８ ２１

，

９０５

，

４０９．７４ ５

，

６３３

，

１３８．７２

一般风险准备

－ － －

未分配利润

２３５

，

４１２

，

７４２．００ １９６

，

８６１

，

１１１．３５ ５０

，

６７２

，

５９０．６６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２７９

，

７５４

，

２２８．２０ ３

，

２１９

，

００５

，

４５７．０１ ２

，

７４８

，

３５３

，

１６５．０５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２７９

，

７５４

，

２２８．２０ ３

，

２１９

，

００５

，

４５７．０１ ２

，

７４８

，

３５３

，

１６５．０５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４

，

０４６

，

６４３

，

２０４．８１ ３

，

６５９

，

７９６

，

０３８．５１ ２

，

９４８

，

８５８

，

９６５．９５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７００

，

０６９

，

８１２．７５ ５７３

，

２５９

，

３０６．９０ ４２４

，

３６２

，

１５７．４７

其中：营业收入

７００

，

０６９

，

８１２．７５ ５７３

，

２５９

，

３０６．９０ ４２４

，

３６２

，

１５７．４７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３９６

，

５６２

，

８９９．８６ ３７７

，

２５８

，

１３０．０４ ３８２

，

３８８

，

８９２．３９

其中：营业成本

３０６

，

６１７

，

６４４．４５ ２９６

，

９０８

，

３６０．４４ ３３３

，

００５

，

９１９．８７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４

，

２０７

，

９９３．７９ １９

，

３５０

，

３００．６６ １４

，

２９６

，

８４３．４５

销售费用

２

，

１７３

，

２４１．２９ １

，

１９９

，

９２３．９１ －

管理费用

６４

，

７７７

，

２６２．２７ ６３

，

３５８

，

７０４．１６ ４４

，

２６３

，

９５７．４１

财务费用

－１

，

３５２

，

００８．１８ －３

，

８１７

，

２４２．００ －７

，

５１２

，

２０５．９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８

，

７６６．２４ ２５８

，

０８２．８７ －１

，

６６５

，

６２２．３７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０３

，

５０６

，

９１２．８９ １９６

，

００１

，

１７６．８６ ４１

，

９７３

，

２６５．０８

加：营业外收入

４

，

６６５

，

４９６．１９ ５６２

，

１０９．６０ ４２

，

５８４．２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６

，

８８５

，

１０９．０５ ３

，

１２９

，

４１５．７５ １

，

１６７

，

８８４．７６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２９１

，

２８７

，

３００．０３ １９３

，

４３３

，

８７０．７１ ４０

，

８４７

，

９６４．５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７０

，

２４６

，

３６０．３６ ３０

，

９７３

，

０７９．００ １８

，

９１１

，

１７８．６３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２１

，

０４０

，

９３９．６７ １６２

，

４６０

，

７９１．７１ ２１

，

９３６

，

７８５．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１

，

０４０

，

９３９．６７ １６２

，

４６０

，

７９１．７１ ２１

，

９３６

，

７８５．９０

少数股东损益

－ － －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８１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８１

七、其他综合收益

－ － －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２２１

，

０４０

，

９３９．６７ １６２

，

４６０

，

７９１．７１ ２１

，

９３６

，

７８５．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２１

，

０４０

，

９３９．６７ １６２

，

４６０

，

７９１．７１ ２１

，

９３６

，

７８５．９０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７０４

，

１６５

，

０７１．００ ５７１

，

６３０

，

０２７．４８ ４２０

，

９４８

，

２６２．５９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３９７

，

３４５．３７ １０

，

１６５

，

３５１．８４ ２３

，

６３５

，

０２３．１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０８

，

５６２

，

４１６．３７ ５８１

，

７９５

，

３７９．３２ ４４４

，

５８３

，

２８５．７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２８

，

１５６

，

９００．９１ ２３１

，

０６０

，

２６７．１０ １３９

，

７６５

，

４２４．５７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９２

，

７５８

，

７１４．０８ ７５

，

５３２

，

３５２．１７ ６７

，

２８８

，

１７６．５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７９

，

７４２

，

９２６．１１ ４６

，

２８３

，

４９３．４８ １８

，

９９０

，

０７１．３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

，

９０９

，

６９６．６７ １４

，

１１１

，

７３１．７５ ９

，

９０６

，

６２３．６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１８

，

５６８

，

２３７．７７ ３６６

，

９８７

，

８４４．５０ ２３５

，

９５０

，

２９６．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８９

，

９９４

，

１７８．６０ ２１４

，

８０７

，

５３４．８２ ２０８

，

６３２

，

９８９．５８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７８

，

９３２．５０ ４１９

，

０７０．８０ ８９

，

９４２．４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８

，

９３２．５０ ４１９

，

０７０．８０ ８９

，

９４２．４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５９１

，

５６２

，

８１４．１１ ６４９

，

９４７

，

１３７．９９ ６６６

，

８９０

，

２１１．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０１

，

５６２

，

８１４．１１ ８１９

，

９４７

，

１３７．９９ ６６６

，

８９０

，

２１１．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１

，

４８３

，

８８１．６１ －８１９

，

５２８

，

０６７．１９ －６６６

，

８００

，

２６８．６０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２５６

，

４８３

，

１８８．９５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６

，

４９３

，

１８８．９５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２１

，

５６５

，

４８８．７６ ２

，

８８６

，

７７１．５１ －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１

，

５６５

，

４８８．７６ ２

，

８９６

，

７７１．５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８

，

４３４

，

５１１．２４ ５２３

，

５９６

，

４１７．４４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３

，

０５５

，

１９１．７７ －８１

，

１２４

，

１１４．９３ －４５８

，

１６７

，

２７９．０２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４６

，

１８３

，

４０５．３５ ２２７

，

３０７

，

５２０．２８ ６８５

，

４７４

，

７９９．３０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３

，

１２８

，

２１３．５８ １４６

，

１８３

，

４０５．３５ ２２７

，

３０７

，

５２０．２８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关于公司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负有到期未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

额较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也没有严重的证券

市场失信行为，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能够按照

《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其他重大信息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有关信息进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

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鲍金全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受让银广夏股份的董事会决议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受让银广夏股份的股东大会决议

５．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６．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４

、

２－８

号《民事裁定书》

７．

自治区国资委《关于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让渡股份

的批复》（宁国资发（

２０１２

）号）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查报告

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以及重大诉讼情况的说明

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１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１５．

信永中和出具的《关于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专项说明》

１６．

信永中和及相关人员自查报告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广夏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称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址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办

公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

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

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无 持股比例：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股 变动比例：

＋１２．０８％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鲍金全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


